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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管理细则

一、考勤

1.学生应按时到课堂，不得迟到早退。

2.因事、因病不能上课、上自习应履行请假手续。

3.学生在校期间要求佩戴胸卡，便于值周班级检查各班出勤情况。

4.请假 3天内由班主任批准；请假 3天以上上报学生处审批；7天以上上报学校

批准。

5.上课期间学生因特殊原因要离开校园，需有班主任老师签字方可。

二、教室、课堂

1.教室布置要求做到体现校风，突出班风，有利于激励学生奋发向上。

2.教室每日安排值日生清扫，保持教室内外、地面、讲台、黑板、桌椅等清洁整

齐，黑板及时擦拭；教室不得堆放杂物。

3.学生座位由班主任安排，未经同意不得擅自调座位。

4.室内一切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小心使用，不得随意搬动，乱刻乱画，如有遗失

污损，须照价赔偿。

5.上课铃响后，老师走进教室，班长喊起立，全班立正站好，再由老师示意学生

坐下。下课铃响后，老师宣布下课，学生起立致敬，待老师离开教室或经老师允

许后，学生有秩序地走出教室。

6.上课坐姿端正，专心听课，积极思维，认真回答老师提问，回答问题应讲普通

话。

7.自觉遵守课堂纪律，不准随便讲话，不做小动作，不看与课堂无关的书籍，不

抄袭他人作业。

8.要节约用电，做到人走灯熄。

三、课间

1.下课后，值日学生及时把黑板擦干净。

2.课间，不得追逐打闹或起哄，不得随便出校门。

3.进出教室、上下楼梯要谦让，靠右行，不在楼梯处逗留，玩耍。

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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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住校学生坚持参加早晨锻炼。

2.每天按时参加课间操、课外体育活动（雨雪天除外）和眼保健操。

3.出操要达到“快、静、齐”的要求。即集合要迅速，队列要整齐，做操要安静，

动作要准确、到位，认真按节拍进行。

4.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各项兴趣小组、课外活动、主题活动，培养爱科学、爱学

校、爱劳动、爱卫生的习惯。

五、自习

1.自习课要认真温习功课，做好作业，读书姿势要端正。

2.按学校规定上晚自习，不得在教室内随便走动或迟到、早退，无故缺席，因故

不能上晚自习，必须提前向班主任请假并报告值班教师。

3.保持教室安静，不大声喧哗或交头接耳。

六、就餐

1. 按学校规定时间进入食堂就餐，不得提前到食堂买饭。

2.听从管理自觉排队步入食堂。在食堂就餐，不得把饭菜端进教学楼、宿舍楼，

除病号外不得在寝室就餐。

3.自觉维护就餐秩序，排队买饭，不得拥挤、插队和托人带饭。

4.节约粮食，讲公德、讲卫生，不得随地乱丢饭菜。

5.不得在就餐时吵嘴打架，同学间发生矛盾时，应请值班教师解决。

6.尊重炊管人员，对炊管人员有意见，应通过组织反映，不得无理取闹或打骂炊

管人员。

七、宿舍

1.学生集体宿舍，是学生休息、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和集体主义精神，保证有充沛

精力进行学习的重要室所。各个集体寝室，都要努力争创文明寝室。

2. 宿舍成员负责宿舍清洁卫生，每个寝室推选室长一人，负责管理本室公共设

施，领取清洁工具，安排清洁值日等，并负责如实向班主任汇报寝室的情况。

3.室内所有公用物品一经登记固定，全室人员必须爱护使用，未经宿管部同意，

任何人不得随意变动。节约水电、合理使用用具设施，若有损坏，按学校有关规

定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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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应自觉接受宿舍管理员的管理，遵守学校作息制度，按时就寝。熄灯铃

响后，必须安静入睡，不准放收录（音）机等和高声喧哗。经教育不改者，给予

必要的纪律处分。遵守就寝纪律、保证宿舍安全。

5.每学年，学生寝室的房号和床位编定后，一般不予调整，因特殊情况需调整时，

必须经学生处同意。

6.学生不得在寝室留宿外人，遇特殊情况需经学生处同意后方可住宿。亲友到寝

室会人应征得生活教师或值班教师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将小商贩引进宿舍进行买

卖活动。男女生不得互串寝室。

7.严禁在寝室酗酒、吸烟、违者给予纪律处分。任何人不得私接电线、安装插头，

不得在宿舍使用电器。违者除没收其器具外，给予纪律处分。对造成火灾，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不准在寝室点蜡烛，不准在宿舍内烧废纸，造成不良后果，由当

事人负责赔偿，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八、安全

1.进行安全学习，掌握安全知识，练习安全技能，具备法律意识，服从安全管理，

杜绝安全事故。

2.严禁追逐打闹，上、下楼有序；进出学校要经大门出入，严禁翻越围墙，不得

坐在栏杆上和窗台上。

3.教室、宿舍无人时要锁门，寒暑假要关好门窗。学生宿舍门、书桌、抽屉的钥

匙要妥善保管，不能借给外人使用。教室钥匙应由专人保管。

4.打开水时不要拥挤，以免烫伤；上铺同学要轻上、轻下，确保安全；火柴、打

火机等不得带入寝室。

5.不要将贵重物品、手机等带入学校，个人钱财应妥善保管，现金可交老师保管。

6. 学生周末或有事请假外出期间，要确保人身安全。学生无沦在校内或校外，

都要模范遵守社会治安管理条例和国家法令、法律，不准赌博，不准酗酒吸烟和

打架斗殴，一经发现要进行严肃的纪律处理，触犯刑律的，要提请司法机关依法

惩处。

九、违纪学生处分条例

第一条：对违纪学生的处分分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和

开除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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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对学生的处分，由班主任和有关教师向学生处提出，经学生处会同有关

人员核实。由学生处作出处分决定，经校务会议通过，校长批准公布。毕业班学

生最后一学期受留校察看处分的，暂不发毕业证书。

第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根据情节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

1.迟到或早退月累计达 5次。

2.旷课每学期累计达天 5天。

3.不服从学生干部管理，辱骂、威胁学生干部。

4.期中、期末考试作弊经查实。

5.严重违反课堂纪律，不尊重老师且影响老师正常上课。

6.违反《中学生行为规范》在校内有如下违纪行为（课间时间乱打乱闹、语言不

文明、乱涂乱画、乱扔纸屑杂物、损害公物、吸烟喝酒等）在被记载达 3次。

第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给予记过（大过）处分

1.有偷盗行为经查实者。

2.有敲诈行为经查实者。

3.破坏学校纪律且不服从老师管理，顶撞老师，情节恶劣者。

4.在校内打架、斗殴,情节恶劣者。

5.携带管制枪支刀具、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入校。

6.受过警告处分，且处分尚未撤消，又触犯警告处分条例之一或违纪行为触犯警

告处分条例两条以上。

7.上述情况情节特别严重或多次违犯者给与记大过处分。

第五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1.严重违反《中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在校外参与打

架斗殴聚众闹事、赌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学生。

2.参与团伙偷盗经查实情节较恶劣者。

3.受过两次以上记过处分又有触犯记过处分条例.

第六条：有下列行为者，给予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处分：

思想品德恶劣，经常违纪违法且屡教不改，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

第七条：违纪学生能主动承认错误，态度较好或主动揭发其他违纪同学，可免予

或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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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各种处分有效时间及撤消办法：

1.警告、记过处分有效时间为一学期。

2.留校察看处分有效时间为一年。

第九条：记过及记过以上处分在期满后如该生能深刻认识错误，有悔改表现和显

著进步，先由学生本人提出撤消处分的申请，经班主任或课任老师证实，再经政

教处审查，报请校长批准撤消。否则将记入学生档案。


